
- 1 -

赣农厅办字〔2022〕19 号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：

现将《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评选工作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2 年 8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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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升全省农机维修服务水平，规范农机维修业务，

保障农机维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助推全省农业机械化高质量

发展，持续打造一批“四有三能”（即有资质条件、有形象标

识、有技术能力、有经营水平，能服务、能发展、能共享）的

农机维修网点，根据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《农业机械维修

业开业技术条件》等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，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按照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经营，经市场

监管部门注册登记，至少能从事常用农业机械的局部性换件修

理、一般性故障排除以及整机维护。维修服务明码标价，收费

公道，热情周到，切实为用户解决实际问题。

达到《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》中三级及以上农业

机械综合维修点的标准要求，各种设备、设施齐全，性能良好，

满足农机维修要求，不存在安全隐患。经营能力逐年增长，当

地农民用户反映良好，近两年内，未发生过重大责任事故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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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违法经营被投诉或起诉，未因不良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。

配备电脑、网络通信设备等，能够实现农机维修的远程指

导，在区域内开展农机维修服务，进行技术、设备共享。

二、核查标准

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核查标准共四大项 11 小

项，满分为 100 分。

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，工商、税务等证照齐全

并悬挂醒目的位置（5 分）。

维修配件来源正规厂家，有质量检验合格证，

维修配件分类存放，妥善保管（5 分）。

在农机维修网点的大门上方或其他醒目的位

置悬挂或直立统一制式的“江西农机维修”徽标+农机维修网点

名称+服务热线的牌匾（5 分）。

合理划分业务接待、机车停放、技术维修、

配件供应、技术检测等服务区域，悬挂办事流程图和醒目标识

牌（5 分）。

具有维修服务承诺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

资产设备管理制度、保修服务制度，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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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悬挂在醒目位置（10 分，少一项扣 2 分、扣完为止）。

有相应的维修技术人员，维修人员≥6 人，其

中高级工≥1 人，中级工≥1 人（10 分）；维修人员 3～5 人，其

中高级工≥1 人（8 分）；维修人员 1～2 人，其中中级工及以上

≥1 人（6 分）。

有相应的维修场所，包括维修车间、配件库

和停机场，其中，维修车间（配件库）面积≥200m
2
（10 分）；

维修车间（配件库）面积≥50m
2
（8 分）；维修车间（配件库）

面积≥20m
2
的（6 分）。

有足够的通用或专业修理设备或仪器，设备

条件达到《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》中二级及以上农业

机械综合维修点配备标准的，并且技术资料、图纸齐全（10 分）；

设备条件达到《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》中三级及以上

农业机械综合维修点配备标准的，并且技术资料、图纸齐全（8

分）；有能满足基本维修需求的仪器或设备，至少包括砂轮切

割机、电焊设备、砂轮机、钳工工作台及设备、润滑油脂加注

设备、废油、废液收集设备等，具备常用的技术资料、图纸齐

全（6 分）；其他酌情打分。

年营业收入≥20 万元（20 分）；年营业收入



- 5 -

≥10 万元（18 分）；年营业收入≥5 万元（16 分）。

如实填写《农业机械维修记录》，建立维修台

账，并向农业机械化管理部门报送《农业机械维修业户基本情

况统计年报表》（10 分，少一项扣 5 分、扣完为止）。

服务热情周到，无欺霸行为，用户评价良好，

现场对照台账清单随机对 10 名顾客开展维修服务满意度调查

（满意、一般和不满意按 1、0.6、0 分三个段），平均满意度率

≥90%（10 分）；平均满意度率≥80%（8 分）；平均满意率≥60%

（6 分）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自评达到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

网点申报条件的主体自愿向所在地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提出申

请，填写《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，

并附《营业执照》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，维修技术等级证明，

维修车间、配件库、停机场平面分布及尺寸面积图，维修设备

汇总明细表，维修人员职业资格证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年度财务

报表，维修农机汇总明细表，相关制度，维修车间、配件库内

外照片及停机场照片等佐证材料。

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组织人员对申报主

体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认定小组到农机维修网点

进行现场核查，分数达到 90 分及以上的，纳入江西省“四有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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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”农机维修网点候选名单。

设区市农机化管理部门组织人员

对县级推荐上报的农机维修网点进行审查，确定江西省“四有

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名单，提交设区市农业农村局有关会议审

议通过，经公示无异议后对外公布。

设区市农机化管理部门将审议通过的江

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名单，报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

处备案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

认定是提升农机维修服务能力、维护农民利益的实际行动。各

地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履责，严格把关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

将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的农机维修网点认定出来，塑造行业标杆。

各地要统筹考虑辖区内农机装备的

保有量情况和农机维修能力提升亟需情况，合理布局辖区内江

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的建设。

各地要加大对《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

农机维修网点认定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宣传，引导农机维修网点

规范化建设，并积极参与认定，推进全省农机维修业健康发展。

对认定的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

维修网点实行定期监测、动态管理。监测年份内，由设区市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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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化管理部门下达监测任务通知书，组织专家对江西省“四有

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进行实地监测审查，提出监测意见。对监

测不合格的，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，取消其江西省“四有

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资格。

对认定的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

维修网点，按政策给予一定补助。对省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

服务中心内的农机维修网点，可参与认定，但不重复进行奖补。

附件：1.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申报书

2.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核查情况表

3.“江西农机维修”徽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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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西省“四有三能”农机维修网点

申

报

书

申报单位 （盖章）

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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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 社会信用代码

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

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登记注册日期 登记注册部门 注册资金

维修技术等级 取得时间

固定资产原值

（万元）

维修设备原值

（万元）

维修收入

（万元）

表彰奖励情况

维修场所

总面积（㎡） 维修车间（㎡） 配件库（㎡） 停机场（㎡）

维修设备

总数量（件） 设备（件） 工具（件） 量具（件）

维修人员

总人数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其他

二年来主要维修工作和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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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设区市级农业农村部门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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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认定对象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 目 核 查 标 准 分值 得分

有资质条

件（10分）

证照齐全
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，工商、税务等证照齐全并悬挂醒目的位

置（5分）
5

配件正规
维修配件来源正规厂家，有质量检验合格证，维修配件分类

存放，妥善保管（5分）。
5

有形象标

识（20分）

形象标识

在农机维修网点的大门上方或其他醒目的位置悬挂或直立

统一制式的“江西农机维修”徽标+农机维修网点名称+服务

热线的牌匾（5分）。

5

分区明晰
合理划分业务接待、机车停放、技术维修、配件供应、技术

检测等服务区域，悬挂办事流程图和醒目标识牌（5分）。
5

制度完善

具有维修服务承诺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资产设备管理

制度、保修服务制度，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并悬挂在醒

目位置（10 分，少一项扣 2分、扣完为止）。

10

有技术能

力（30分）

维修人员

有相应的维修技术人员，维修人员≥6 人，其中高级工≥1

人，中级工≥1 人（10 分）；维修人员 3～5 人，其中高级工

≥1人（8分）；维修人员 1～2人，其中中级工及以上≥1 人

（6分）。

10

维修场所

有相应的维修场所，包括维修车间、配件库和停机场，其中，

维修车间（配件库）面积≥200m
2
（10 分）；维修车间（配件

库）面积≥50m
2
（8 分）；维修车间（配件库）面积≥20m

2
的

（6分）。

10

维修设备

有足够的通用或专业修理设备或仪器，设备条件达到《农业

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》中二级及以上农业机械综合维修

点配备标准的，并且技术资料、图纸齐全（10 分）；设备条

件达到《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》中三级及以上农业

机械综合维修点配备标准的，并且技术资料、图纸齐全（8

分）；有能满足基本维修需求的仪器或设备，至少包括砂轮

切割机、电焊设备、砂轮机、钳工工作台及设备、润滑油脂

加注设备、废油、废液收集设备等，具备常用的技术资料、

图纸齐全（6分）；其他酌情打分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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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 核 查 标 准 分值 得分

有经营水

平（40分）

营业收入
年营业收入≥20 万元（20 分）；年营业收入≥10 万元（18

分）；年营业收入≥5 万元（16 分）。
20

记录报表

如实填写《农业机械维修记录》，建立维修台账，并向农业

机械化管理部门报送《农业机械维修业户基本情况统计年报

表》（10 分，少一项扣 5分、扣完为止）。

10

社会评价

服务热情周到，无欺霸行为，用户评价良好，现场对照台账

清单随机对 10 名顾客开展维修服务满意度调查（满意、一

般和不满意按 1、0.6、0 分三个段），平均满意度率≥90%（10

分）；平均满意度率≥80%（8 分）；平均满意率≥60%（6 分）。

10

100

评委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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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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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3日印发


